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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 土 設 計 的 資 料  

 提 交 審 批 的 岩 土 設 計 文 件 包 括 製 備 岩 土 圖 則 及 岩 土 報

告 。 由 於 提 交 文 件 的 複 雜 性 和 篇 幅 亦 不 斷 增 加 ， 精 密 的 岩 土

電 腦 程 式 已 普 遍 地 被 應 用 以 協 助 設 計 。 為 可 加 快 處 理 呈 交 圖

則 ， 在 整 個 設 計 過 程 中 應 著 重 專 注 關 鍵 事 項 、 清 楚 和 有 系 統

地 編 製 岩 土 圖 則 、 設 計 報 告 和 計 算 資 料 。  

 

製 備 岩 土 設 計  

2 .  在 市 區 及 山 坡 上 的 密 集 發 展 已 帶 來 與 公 衆 安 全 相 關 的

各 種 岩 土 穩 定 性 問 題 。 為 妥 善 消 除 這 些 憂 慮 ， 岩 土 設 計 應 要

經 過 一 個 仔 細 程 序 ， 並 慎 重 考 慮 設 計 元 素 中 每 一 細 節 和 所 涉

及 的 未 確 定 因 素 。 在 岩 土 設 計 上 ， 應 遵 從 有 關 標 準 及 建 議 的

良 好 作 業 常 規 ， 確 保 符 合 現 行 的 安 全 規 定 。 詳 情 可 參 考 土 力

工 程 處 的《 技 術 指 引 》第 1 號 ( ( T G N )  N o .  1 )， 其 中 載 有 指 引 文

件 一 覽 表 ， 這 些 文 件 已 被 土 力 工 程 處 用 作 實 際 上 的 岩 土 標

準 ， 該 《 技 術 指 引 》 載 於 土 木 工 程 拓 展 署 的 網 頁 ( 網 址 ：

h t t p : / / w w w . c e d d . g o v . h k / ) 。  

 

3 .  如 果 地 盤 的 情 況 符 合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a )
條 所 制 定 的 準 則 而 須 呈 交 岩 土 評 估 ， 該 發 展 項 目 的 岩 土 可 行

評 估 便 要 在 建 築 圖 則 階 段 提 交，以 供 審 閱。岩 土 評 估 之 目 的 ，

是 為 了 在 早 期 規 劃 階 段 可 鑑 定 任 何 可 能 影 響 發 展 計 劃 的 基 本

岩 土 限 制 及 適 當 地 評 估 發 展 項 目 的 岩 土 可 行 性 。 《 認 可 人 士

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7 8 闡 述 呈 交 岩 土 評 估 的 準 則 及

評 估 的 基 本 內 容 。  

 

4 .  土 地 勘 測 對 岩 土 設 計 至 為 重 要 。 好 的 作 業 常 規 是 首 先 搜

集 已 存 有 的 資 料 作 詳 盡 案 頭 研 究 ， 制 定 一 個 初 步 地 質 模 型 。

然 後 計 劃 土 地 勘 測 ， 以 進 行 微 調 和 確 認 地 質 模 型 和 設 計 參

數 ， 並 盡 可 能 識 別 各 類 不 同 的 未 確 定 因 素 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

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1 3 2 提 供 了 有 關 進 行 土 地 勘 測 的 指

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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岩 土 設 計 、 報 告 及 圖 則  

5 .  設 計 圖 則 之 目 的 是 要 說 明 擬 建 工 程 的 範 圍 並 論 證 其 設

計 的 可 行 性 及 足 夠 性 。 擬 建 工 程 的 設 計 與 建 造 ， 須 在 工 程 和

地 盤 其 餘 部 分 在 建 造 期 間 及 之 後 ， 有 足 夠 的 安 全 度 。 此 外 ，

工 程 的 進 行 不 應 造 成 相 鄰 土 地 和 設 施 的 安 全 度 不 足 ， 或 削 弱

其 穩 定 性 ， 或 導 致 其 受 損 。  

6 .  所 有 一 併 呈 交 的 岩 土 設 計 報 告 ， 均 應 包 括 一 份 執 行 摘

要 ， 論 述 設 計 的 關 鍵 元 素 及 闡 述 關 鍵 問 題 ， 作 為 呈 交 圖 則 的

解 釋 指 南 。 除 其 他 內 容 外 ， 報 告 必 須 包 括 並 表 列 岩 土 設 計 假

設 及 採 用 參 數。報 告 還 要 提 交 相 關 支 持 文 件 ( 例 如 土 地 勘 測 報

告 、 實 驗 室 測 試 結 果 、 地 下 水 監 測 數 據 等 ) 並 清 晰 地 論 證 所 選

擇 的 參 數 和 設 計 假 定  。  

7 .  規 定 在 建 造 期 間 要 有 設 計 檢 討 的 要 求， 是 一 個 良 好 的

常 規 ， 這 有 助 證 實 重 要 的 設 計 假 定 的 合 理 性 或 假 如 在 發 現 設

計 參 數 有 改 變 時 ， 設 計 可 作 出 適 當 的 更 改 。 這 個 做 法 尤 其 對

牽 涉 複 雜 地 下 狀 況 或 非 常 規 工 程 方 案 的 地 盤，更 為 重 要。《 認

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 4 6 載 有 相 關 的 指 引 。  

 

8. 很多時，呈交的圖則因不符合相關的《建築物(管理)規例》及《建築物

(建造)規例》的規定，而令審批有所延誤。擬建工程與現存工程應清楚加以區分

(參閱《建築物(管理)規例》第14條)。圖則必須清晰顯示擬建工程地盤現況之間

的相互影響。製備圖則時還須注意避免一些常見錯漏，例如土地的臨時支撐或多

雨期間的預防措施)、施工程序不清晰、圖則與設計報告不一致及不詳盡的細節

圖等。 

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 及 其 他 圖 則 的 岩 土 要 求  

9 .  地 盤 平 整 工 程 圖 則 、 相 關 設 計 及 報 告 的 內 容 應 嚴 格 遵

從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b ) 條 的 規 定 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

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5 5 提 供 地 盤 平 整 填 土 工 程 的 指 引。 

1 0 . 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圖 則 通 常 包 含 重 要 的 岩 土 工 程 成 份 。

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b c ) 條 及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

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1 4 8 》已 明 確 闡 述 有 關 擬 備 設 計 、 報 告 及 圖 則

的 要 求 。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7 4 》 提 供 了

指 引 ， 闡 述 挖 掘 地 庫 工 程 中 涉 及 抽 去 地 下 水 時 ， 需 與 挖 掘 與

側 向 承 托 圖 則 一 併 呈 交 的 資 料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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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在 附 表 所 列 第 1 號 地 區 ( 半 山 附 表 所 列 地 區 ) 的 發 展 ， 以

及 在 附 表 所 列 第 2 及 第 4 號 地 區 ( 新 界 西 北 部 及 馬 鞍 山 附 表 所

列 地 區 ) 的 基 礎 工 程 ， 均 受 額 外 岩 土 管 制 。 岩 土 要 求 及 所 需 呈

交 的 資 料 分 別 載 於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8 5 及 1 6 1。 此 外 ， 在 北 大 嶼 山 指 定 地 區 內 發 展 項 目 的 行 政 程 序

及 一 般 指 引 ， 則 載 於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

2 8 3 。  

1 2 .  在 岩 土 斜 坡 / 擋 土 設 施 附 近 或 在 有 坡 度 的 土 地 上 的 基

礎 設 計 及 建 造 ， 必 須 小 心 考 慮 岩 土 因 素 ， 以 確 保 該 工 程 不 會

對 相 鄰 土 地 帶 來 不 良 影 響 ( 例 如 ： 對 地 下 水 體 系 產 生 水 壩 效

應 、 對 土 地 產 生 附 加 荷 載 或 振 動 效 應 等 )， 以 符 合《 建 築 物 ( 建

造 ) 規 例 》 第 2 3 條 的 規 定 。 《 建 築 物 ( 管 理 ) 規 例 》 第 8 ( 1 ) ( d ) 條

就 基 礎 圖 則 須 包 括 的 內 容 有 明 確 規 定 。  

1 3 .  當 現 存 樓 宇 有 對 相 鄰 土 地 提 供 承 托 而 進 行 拆 卸 時 ， 應

慎 重 考 慮 確 保 不 會 對 相 鄰 土 地 的 穩 定 性 造 成 不 良 影 響 。 拆 卸

廢 料 不 得 堆 放 於 任 何 岩 土 斜 坡 / 擋 土 設 施 附 近 。 《 建 築 物 ( 管

理 ) 規 例 》第 8 ( 3 ) 及 ( 4 ) 條 及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

備 考 》 7 1 ， 載 述 了 對 此 類 構 築 物 拆 卸 工 程 圖 則 的 要 求 。  

在 呈 交 予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圖 則 申 請 內 使 用 岩 土 電 腦 程 式  

1 4 .  呈 交 建 築 事 務 監 督 的 岩 土 設 計 報 告 內 的 所 有 計 算 資

料 ， 都 應 妥 善 地 按 邏 輯 順 序 編 排 索 引 。 計 算 中 應 清 楚 顯 示 所

分 析 的 切 面 ， 採 用 的 地 質 和 水 文 地 質 模 型 ， 以 及 土 壤 參 數 。

如 果 計 算 中 採 用 了 經 預 先 認 可 的 岩 土 分 析 電 腦 程 式 ( 參 閱《 認

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7 9 )， 則 應 包 括 下 列 主 要

資 料 ︰  

( i )  該 電 腦 程 式 的 名 稱 、 版 本 、 發 行 商 的 名 稱 ／ 代 號 、

屋 宇 署 參 考 編 號 及 有 效 期 ；  

( i i )  程 式 獲 屋 宇 署 接 納 的 應 用 範 圍 ， 以 及 應 用 上 的 限 制

一 覽 表 ；  

( i i i ) 電 腦 程 式 所 採 用 數 學 模 型 模 擬 實 際 問 題 的 支 持 論

據 ；  

( i v )  電 腦 模 型 作 出 的 假 定 及 使 用 參 數 的 理 據 ， 例 如 物 料

性 質 、 邊 界 條 件 等 ；  

( v )  由 土 地 狀 況 轉 換 成 輸 入 數 據 的 準 備 工 作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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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v i )  輸 出 主 要 結 果 的 摘 要 ， 例 如 ： 斜 坡 及 擋 土 牆 在 臨 界

土 地 條 件 下 的 安 全 系 數 、 挖 掘 工 程 的 側 向 承 托 系 統

的 設 計 彎 矩 、 剪 力 和 位 移 的 設 計 包 線 圖 、 土 地 位 移 ；

及  

( v i i ) 對 電 腦 輸 出 結 果 的 分 析 及 其 在 設 計 中 的 應 用 。  

 

1 5 .  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須 填 妥 附 錄 A 的 標 準 表 格 ， 並 連 同 圖

則 和 文 件 一 併 呈 交 。  

 

 

 

建 築 事 務 監 督 張 孝 威  

 

檔   號  ： B D  G R / O A / 7 1 / 1  
  B D  G P / B O R D / 7 5  
   
初   版  ： 2 0 0 3 年 1 月  
本 修 訂 版  ： 2 0 0 5 年 1 2 月 （ 助 理 署 長 ／ 支 援 、 土 木 工 程 拓 展

署 土 力 工 程 處 副 處 長 ( 港 島 ) ） （ 修 訂 第 2 、

1 1 、 1 5 段 及 附 錄 A ）  
   
編 入 索 引  ： 岩 土 設 計 資 料  
  岩 土 電 腦 程 式  

 



 

附 錄 A  
(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2 7 4 )  

(APP-128)  

岩 土 電 腦 程 式 聲 明  

屋 宇 署 檔 案 編 號 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地 盤 地 址 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

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： 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………….. 

使 用 的 岩 土 電 腦 程 式 ： -  

 程式名稱  屋宇署參考編號 

(1)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G……………….. 

(2)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G……………….. 

(3)†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G……………….. 
 
以 上 程 式 用 於 分 析 下 列 設 計  (†把 上 表 的 適 當 數 字 填 寫 在 括 弧 內 )： - 

(     )  擋 土 構 築 物  

(     )  挖 掘 與 側 向 承 托 工 程  

(     )  斜 坡 工 程  

(     )  其 他  (請 註 明 )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 .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……….… 

 

 

 

 

現 確 認 本 人 負 責 就 上 述 設 計 執 行 有 關 的 岩 土 電 腦 程 式 。  

按 照 《 認 可 人 士 及 註 冊 結 構 工 程 師 作 業 備 考 》 274第 14段 的 要 求 ， 有

關 岩 土 電 腦 程 式 的 資 料 亦 同 時 附 上 。  

簽 署 (註 冊 岩 土 工 程 師 )： 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 日 期：………………..……… 

姓 名 (請 用 正 楷 書 寫 )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.……………… 

註 冊 證 明 書 編 號：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..屆 滿 日 期： ...……….……. 

* 刪 去 不 適 用 者  

(2005年 12月 修 訂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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